附件4

芒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协议书

甲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致富带头人）：                
乙方（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                  

丙方（乡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做好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根据《芒市2020年脱贫攻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方案》文件精神，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秉持公开、平等、合作共赢的原则，签订以下协议：

一、甲方责任与义务

1. 甲方负责带动乙方发展（种植、养殖）产业，为乙方无偿提供技术服务，以及有偿提供（种苗、种禽、种畜、农资、化肥、饲料、兽药）等，实行订单收购，市场价低于订单价时，按订单价收购，市场价高于订单价时，按市场价进行收购，确保乙方通过发展产业实现每户每年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

2. 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家庭成员到甲方经营场所务工就业的，甲方要确保务工就业人员每人每年增加纯收入6000元以上。

3. 甲方给乙方的收购资金和务工收入应做到即时结算，及时支付，不打白条。

4、甲方对双方协议合作事项（包括利益联结关系）的真实性负责，并严格按照《芒市2020年脱贫攻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方案》相关规定规范操作，做好相关合作事项证明材料的收集、归档管理工作。

二、乙方责任与义务

1.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技术指导科学种养，严格履行订单约定的相关事项。

2. 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各项管理规定，配合甲方相关工作安排，遵守职业道德，做到按劳取酬。

3. 乙方不能与甲方之外的第三方签订同类产业的合作协议。

4、乙方对双方协议合作事项（包括利益联结关系）的真实性负责。
三、丙方的责任与义务

充分履行属地责任、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对甲、乙双方合作情况进行日常监管，确保甲、乙双方认真履行协议，实行合作共赢，确保奖补资金安全、高效、发挥效益。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五、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甲、乙、丙三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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